
第 6133號公告 海事處

2009年商船船員合格證書考試

在 2009年舉行的商船船員合格證書考試，定於以下日期起在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號海港
政府大樓 3樓試場舉行。

甲板高級船員

一、二及三級
(遠洋 )

一、二及三級
(內河 )

3月 16日 1月 12日
7月 20日 5月 11日
11月 16日 9月 14日

 至於上述考試的口試部分，考生可以預約在任何時間舉行，惟須確保海員發證組最少在考試
日期的 30天前接獲申請。

 三級合格證書所須應考的通訊 (訊號 ) 熟練程度試，定於每個月最後一個星期五的上午九時
舉行。考生須於考試前對上的一個月申請。

輪機師

一、二級
(遠洋 )

三級
(遠洋及內河 )

一、二級
(內河 )

3月 2日 1月 5日 2月 2日
7月 6日 2月 9日 6月 1日
11月 2日 3月 9日 10月 5日

4月 1日
5月 4日
6月 8日
7月 13日
9月 1日
10月 12日
11月 9日
12月 1日

 擬報考上述考試者 (甲板高級船員及輪機師 )，須最少於考試開始日期 30天前申請。

2008年 9月 5日 海事處處長譚百樂


